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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龙国资〔2023〕5 号

深圳市龙岗区国资局关于印发《2023 年

龙岗区集体产权交易目录》的通知

各街道办，各集体企业：

根据《龙岗区集体产权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（深龙府办

规〔2020〕3 号），并参照《深圳市 2023—2024 年政府集中

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我局制

定了《2023 年龙岗区集体产权交易目录》，并明确有关要求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关于集体产权集中交易目录的范围

我区将资产租赁、集体用地合作开发（含城市更新、土

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）、集体用地使用权转让、股权转让、

资产转让、建设工程、大宗商品和服务采购等项目纳入集中

交易目录范围。各类集中交易项目限定标准按照《2023 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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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岗区集体产权交易目录》（以下简称“交易目录”，详见

附件）执行。

二、关于产权交易机构的业务归口划分

（一）纳入《交易目录》范围并达到限定标准的项目应

当由集体企业通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交易。

（二）未纳入《交易目录》范围的项目由集体企业按照

公司章程、内控制度等有关规定组织实施，也可通过公共资

源交易平台进行交易。集体企业自行组织的集体产权交易活

动，应遵循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和“货比三家的市场比较”

原则，择优选取市场交易主体。

三、关于集体产权交易的方式

纳入《交易目录》范围并达到限定标准的交易项目，按

照《龙岗区集体产权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（深龙府办规〔2020〕

3 号）有关规定，视项目具体情况，可以单独或者组合适用

竞价、拍卖、挂牌、招投标、竞争性谈判、综合评审、单一

来源等交易方式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原则上不得进行交易：

（一）未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审议、批准的；

（二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禁止交易的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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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2023 年龙岗区集体产权交易目录

2.2023 年龙岗区暂不纳入集体产权交易目录项目

深圳市龙岗区国资局

2023 年 3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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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3 年龙岗区集体产权交易目录

内容 标准

一、股权、资产类

1.资产租赁
租赁面积≥5000 平方米或租赁底价≥150

万元/年

2.资产转让
资产账面原值≥50 万元或剩余价值的评估

值≥20 万元

3.报废资产处置
资产账面原值≥200 万元或剩余价值的评

估值≥20 万元

4.股权类
全部（经集体资产监管部门审核、备案采

取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的项目除外）

二、土地类

1.土地使用权租赁
租赁面积≥5000 平方米或租赁底价≥150

万元/年

2.集体用地合作开发（含城市更

新、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）

1.全部建设用地合作开发项目；

2.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；

3.集体用地面积占拆除范围内总用地面积

超过 20%或改造前集体物业建筑面积占物

业总建筑面积超过 25%的城市更新项目。

3.集体用地使用权转让 全部

三、货物类

1.电器设备采购
100 万元以上

2.办公室自动化设备采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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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专业设备

4.交通运输工具采购

5.家具采购

四、服务类

1.评估、拍卖中介服务

100 万元以上

2.咨询、审计、法律服务

3.物业管理服务

4.清扫保洁服务

5.金融投资、项目投资

6.规划、设计服务

五、工程类

1.建设工程 400 万元以上

2.建设工程服务 100 万元以上

3.建设工程设备、材料 200 万元以上

备注：“以上”含本数字，“以下”不含本数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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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3 年龙岗区暂不纳入集体产权

交易目录项目

序号 项目

1

带有公共事业性质的服务类采购项目，如通讯管网、煤气、

天然气管道租用和维护、水电线路改造、气象雷达维护、特

殊地段（机场、车站）广告等。

2

可由集体企业自身或其全资、控股、实际控制、参股 1/3 以

上（含）的公司提供的物业管理、清洁保洁等服务类采购项

目。

3 抢修抢险等突发事项（由街道办进行确定）。

4

《龙岗区集体产权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（深龙府办规〔2020〕

3 号）颁布实施前，集体企业按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市、区

有关规定，通过公开招投标、综合评审、竞争性谈判方式确

定合作方的，或符合龙岗区社区股份合作公司集体用地开发

和交易监管有关规定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的合作开发项目（含

城市更新项目）。因法律法规或规章政策规定导致合作开发

协议自动解除或合作双方自愿解除合作开发协议的除外。

2023 年 3月 8日印发深圳市龙岗区国资局办公室


	



